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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资格现场审核有关说明

一、凡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的考生均可报名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审核过程中发现提供虚假材料报名的，将严格按照《医师资格考试违纪违规处理规定（2014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相关条款进行处理。
二、根据《执业医师法》第九条第二款，须按取得执业助理医师执业证书时间计算连续工作时间。专科学历毕业的须于2024年8月20日（含）前注册，中专学历毕业的于2021年8月20日（含）前注册，方可报考2026年医师资格考试。执业助理医师执业期间有变更记录，导致注册时间不满足报考年限的需提交首次执业注册证明。
三、报考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已在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工作满一年且考核合格；
2、符合《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2014版)》 (国卫医发〔2014〕11号)中报考临床和中医类别医师资格的学历要求。
3、取得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在学历、专业、注册年限等符合国家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相关规定的条件下，可以报考临床或中医类别执业医师。  
四、除军队医疗机构、三级甲等医院、各级疾控中心外，其他医疗机构均须提供《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必须标注诊疗范围)。非现役军人在部队医院试用或执业的，须提供军队医疗机构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或单位红头文件证明。
五、《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仅考试当年有效。执业助理医师申报执业医师的需提交《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执业期满考核证明》,如执业地点涉及多个单位，须提交每个单位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副本、带教老师执业证书复印件，每个单位1份（加盖单位公章和法人签字或签名章，缺一不可)。
六、2025年毕业的应届生需提交《应届医学专业毕业生医师资格考试报考承诺书》。
七、短线医学专业加试：报考执业医师的试用岗位必须是院前急救、儿科；执业助理医师报考执业医师，助理医师执业证书的执业范围必须为院前急救、儿科。申请加试需提交《医师资格考试短线医学专业加试申请表》及《公示证明》,2025年毕业的应届生不能参加短线医学专业加试。
八、规培学员在规培基地所在地的考点报名。规培基地需提供报考的规培学员名单，并在考生试用期考核合格证明的右上角标注“XX级专硕规培”或“XX级社会规培”的标识。
九、凡持2003年（含）以后毕业的中专学历报考者，须提交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出具的学历认证报告(河北省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信息网-“学历认证服务”)。
十、毕业证丢失的，可以提供由原学校补办的教育部门统一制式的“毕业证明书”或“学历证明书”,其他证明无效。
十一、毕业证上的姓名、出生日期必须与身份证姓名、出生日期一致，如果不一致请出具相关合法证明。
十二、执业助理医师执业期间有补办新证的，证书上没有首注时间的需上交首次执业注册证明。首次注册证明需注册部门从注册系统中打印制式的历史信息查询表并加盖注册部门公章（首次注册证明应含注册时间、地点、照片）。
十三、请各位考生报名时牢记自己网报用户名及密码，避免影响个人成绩查询或下一年度考试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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